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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信息报告制度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使本行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充分掌握银行经营信

息，做出科学独立的判断和决策，根据中国银监会《股份制商业银行

董事会尽职指引》和本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特制订本报告制度。 

第二条 由本行经营管理层向董事会报送的经营信息报告按照报

告频次分为定期报告和即时报告，其中定期报告分为季度报告和年度

报告。 

第三条 经营信息报告由董事会办公室分类整理后呈送董事会专

门委员会及各位董事。 

第二章 信息报告内容 

第四条 季度经营信息报告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季度财务报告； 

（二）季度资产负债管理报告； 

（三）季度风险管理报告、信贷运行报告； 

（四）不良贷款率、资产质量五级分类报表； 

（五）各主要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； 

（六）季度资本充足率报表；  

（七）附属机构季度经营情况报告； 

（八）季度稽核报告； 

（九）季度关联交易情况报表（含表内、表外关联交易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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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董事会需要的其他季度经营信息。 

第五条 年度经营信息报告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年度财务报告； 

（二）年度决算报告； 

（三）年度财务预算报告； 

（四）行长年度工作报告； 

（五）年度信贷政策指引； 

（六）年度稽核报告； 

（七）附属机构年度财务报告、预决算报告； 

（八）董事会需要的其他年度经营信息。 

第六条 即时经营信息报告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重大投资； 

（二）关联交易； 

（三）重大人事、组织架构、薪资和福利政策的调整； 

（四）重大外事、宣传、公益活动； 

（五）重大违规事故、重大案件和重大诉讼； 

（六）重要的改革项目内容及进展；  

（七）监管部门下发的监管意见和监管通报； 

（八）可能对本行资产和信誉造成重要影响的事项； 

（九）引起监管部门或媒体关注，对本行造成重要影响的事项； 

（十）高级管理层成员出入境、出差信息报备； 

（十一）内部稽核审计报告（重大项目、高管离任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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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董事会需要的其他即时或专项经营信息。 

第三章 信息报送管理 

第七条 重大即时经营信息应及时向董事会报告，其他即时信息

应于事项发生后 5 天内报告；季度信息报告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15 天

之内提交，年度信息报告在每个年度结束后两个月之内提交。 

第八条 高级管理层应敦促分管部门按本制度规定的报告内容和

报告频次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报送经营信息，并应保证报告信息的

真实性。 

第九条 总行办公室安排专人统一收集经营信息。报送相关经营

信息的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部门负责人可指定了解全面情况的

骨干人员作为联络人，由联络人具体负责经营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、报

送工作。 

第十条  经营信息材料报送采取书面方式，同时提供文件材料的

电子版。经营信息报告前应经部门负责人、分管行领导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总行办公室应及时向董事会办公室传递所收集的各项

经营信息。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保存管理经营信息报告文件及电子版，

并分类整理后根据需要呈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各位董事。 

第十二条 本行董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对经营信息报告的内容负有

保密义务，未经董事会合法授权，不得擅自对外传播或披露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解释权和修改权属本行董事会。 


